
立法會高天賜議員書面質詢的回覆

遵 照 行 政 長 官 指 示 ， 本 局 對 立 法 會 2025 年 12 月 19 日 第

186/E142/VIII/GPAL/2025號公函轉來高天賜議員於2025年12月3日提出，行政

長官辦公室於2025年12月29日收到的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為吸引更多海內外知名和特色品牌進駐澳門，並鼓勵在社區開設首店，

引進更多新服務和新業態，特區政府推出《支持澳門首店經濟發展計劃》，

向符合特定條件的國際、內地、香港特區、台灣地區品牌提供最高100萬澳門

元的資助，其中，要求引入的“國際品牌”曾入選全球百強、世界品牌500強
等榜單；或經營10年或以上，上年度品牌價值在國際市場同類產品中排名前

50名；或全球至少3個以上國家已設立至少10間門店；或由葡語、西語國家或

歐洲地區當地商會推薦的特色品牌。本局將按照相關計劃的規定，對申請個

案進行分析，並就個案的品牌諮詢投資委員會意見，綜合考慮不同個案的具

體情況依法作出審批。

《支持澳門首店經濟發展計劃》於2025年度至2028年度期間共設六輪申

請期，第一期於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1月31日接受申請。資助分為兩部份，

一是基礎資助，上限為50萬澳門元；二是疊加資助，按首店選址在包括青洲

區、筷子基區、林茂塘區、台山區、黑沙環及祐漢區、新橋區、下環區、新口

岸區等特定區域，以及按經營面積、本地全職僱員人數擴增規模，階梯式設

不同的資助金額。兩部份資助總上限為100萬澳門元。此外，本地投資者及企

業透過多元合作形式引入外地品牌同樣適用該計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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